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5年度壢訴字第1號

原      告  蔡明芳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袁曉君律師

被      告  楊時睿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借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4月27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先位之訴駁回。

二、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50萬元，及自民國115年3月10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三、原告其餘備位之訴駁回。

四、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70，餘由原告負擔。

五、本判決第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50萬元供擔保

後，得免為假執行。

六、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

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

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3款分別定有明文。原告

原依消費借貸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應給付新臺幣(下同)57萬4,

266元，及自支付命令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

百分之16計算之利息。嗣於民國115年3月9日具狀擴張聲明

為被告應給付69萬1,018元及民事準備一狀送達被告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24

頁)。復於同年月17日，以民事準備二狀追加兩造間成立之

無名契約為請求權基礎，作為同一聲明之備位請求，均合於

上開規定，應予准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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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按通常訴訟事件誤分為簡易事件者，法院應依下列方式處

理：…三、當事人已為本案之言詞辯論，惟其於為本案之言

詞辯論前曾抗辯不應適用簡易程序，或一造始終未於言詞辯

論期日到場者，承辦法官應以裁定改用通常訴訟程序，並將

該簡易事件報結後改分通常訴訟事件，由原法官依通常訴訟

程序繼續審理，同一地方法院適用簡易程序審理事件事務分

配辦法第2條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之訴請求金額逾50萬

元，且非屬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2項所列舉適用簡易程序之

事件，為通常訴訟事件誤分為簡易事件，經原告於言詞辯論

期日聲請改依通常訴訟程序，本院於115年3月9日改依通常

程序審理（見本院卷23頁背面），併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兩造於109年間為男女朋友關係開始同居，約定所以生活費

用均需平均分擔，兩造在台北租屋，承租人亦係被告。詎

料，被告於同居期間經常託辭經濟狀不佳，均向伊借款，就

所有借款累計至112年6月22日金額為69萬1,018元(消費借貸

原因及金額詳附表)，被告並於110年11月8日對話紀錄中承

認30萬元的借款。後被告於113年3月29日在通訊軟體LINE對

話中亦承認兩造在同居期間之支出，由伊代為支出之費用及

被告向伊借款清償與第三人之部分為借款，並向伊詢問金額

應為多少？被告復同意以家電清償。故兩造對於消費借貸法

律關係，應有達成合意。

　㈡縱然不成立消費借貸，兩造亦於113年3月29日達成同居期間

所支出金錢作價50萬元清償予伊，而成立返還贈與物之無名

契約，爰依兩造間無名契約之約定為備位請求。被告雖答辯

上開113年3月29日LINE對話紀錄性質上屬於受迫下之和解磋

商，然上開對話被告未於脅迫終止後一年內撤銷意思表示，

已逾一年除斥期間，仍應依兩造間之無名契約之約定返還伊

50萬元。又被告另抗辯伊曾對告飼養之犬隻施暴導致不良於

行，計算照護耗材及復健支出54萬7,500元及精神慰撫金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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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元，不僅未舉證，且法律上亦無對於寵物預防性醫療支出

及精神慰撫金之請求權基礎，故被告以之所為抵銷抗辯，並

無理由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69萬1,018元，及

自民事準備一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

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兩造當時是同居伴侶關係，財務往來極其頻繁且

混雜，原告雖提出匯款紀錄，然係基於共同生活費用之負擔

或情感贈與，且刻意隱匿被告之現金支出，選擇性羅列單方

紀錄，就原告所提出如附表所示金額之匯款紀錄，並未與原

告成立借貸合意；而被告於交往期間提供整箱玉鐲物資供原

告販售營生，原告迄未歸還亦未結算利潤，足證兩造為財務

高度混同經濟共同體，即使遭原告脅迫期間仍持續支付GOOG

LE、Adobe、Disney＋等高額訂閱費用供原告使用，與原告

所刻意營造被告「欠債不還」的情況截然不同，可證明兩造

間非單向借貸。又原告所提出113年3月29日通訊軟體LINE對

話紀錄係發生於兩造分手之後，原告不斷騷擾、施壓，被告

為息事寧人、徹底斷絕與原告糾纏，方提出「和解磋商」，

惟此並不等同承認附表所示金額之每一筆款項為借貸，且

「和解磋商」係在原告不斷施壓干擾被告的生活情況下，被

告為求得生活清靜而進行，故「和解磋商」並未成立。另原

告曾對被告所飼養之犬隻施暴，致被告需支出餘命照顧與醫

療費用54萬7,500元及精神慰撫金15萬元，依法主張與原告

本件請求金額抵銷。末兩造分手後已各自成家，被告甚至於

分手後基於道義於原告家暴時提供實質協助，詎料原告基於

報復心態提起本件訴訟，顯屬權利濫用且違反誠實信用原則

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第63頁背面至第64頁)

　㈠兩造於109年至112年間為男女朋友關係。

　㈡原告有附表所示之原因而為支出，其支出項目同其所提出原

證2所示各筆紀錄所載。

　㈢兩造於110年11月8日通訊軟體LINE對話「原告：欸承不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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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我30萬，不要貼九釀鰻魚啦！殘忍」、「原告：欠我30萬

你同不同意？」、「被告：同意啦!哪次不同意？」等語

（以下合稱系爭對話紀錄1，見支付命令卷第37頁）。

　㈣兩造於分手後之113年3月29日於通訊軟體LINE對話「原告：

相處36個月大小開銷只收你20」、「被告：所以總共多

少？」、「原告：目前50我沒加別的」、「被告：目

前...」、「原告：後來你也才還13000左右就是從你認50萬

後還了13000」、「被告：我家電可以抵嗎？」、「原告：

請鑑價估」、「被告：把型號給我。」、「原告：不然就是

找二手頁面給我估算可以折多少哪一天如果回家拍反正你現

在就是儘量還，以前該還的，我幫你拖了3年，我幫你借的

我欠別人的銀行的我自己還清了你不要太誇張刷信用卡我也

沒有算我全部自己繳我有哪裡多算？」、「被告：50可接

受」等語（以下合稱系爭對話紀錄2，見本院卷第26頁）。

四、得心證之理由：

甲、先位之訴

　㈠按稱稱消費借貸者，謂當事人一方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

所有權於他方，而約定他方以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返

還之契約，民法第474條第1項定有明文。是消費借貸於當事

人間必本於借貸之意思合致，而有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

所有權於他方之行為，始得當之。是以消費借貸，因交付金

錢之原因多端，除有金錢之交付外，尚須本於借貸之意思而

為交付，方克成立。倘當事人主張與他方有消費借貸關係存

在者，自應就該借貸意思互相表示合致及借款業已交付之事

實，均負舉證之責任，其僅證明有金錢之交付，未能證明借

貸意思表示合致者，仍不能認為有借貸關係存在（最高法院

113年度台上字第523號判決意旨參照）。又當事人之一方對

他方負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給付義務而約定以之作為消費借

貸之標的者，亦成立消費借貸，民法第474條第2項定有明

文，即所謂準消費借貸，此仍須具備借用人與貸與人成立消

費借貸之合意。前述規定之合意消費借貸，需當事人之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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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他方負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給付義務（即基礎債務），

而合意以該債務作為消費借貸之標的，始能成立。

　㈡被告固不否認原告有附表所示之原因而為支出，其支出方式

同原證2所示各筆紀錄所載，惟否認原告上開支出係基於兩

造間消費借貸合意，原告自應就兩造間存在消費借貸法律關

係負舉證責任。查，原告主張附表所為之支出觀其項目為雜

支、房租及電費、匯款給綽號默默、匯款給王樣動物醫院、

匯款給李銘育、匯款給王子榮等，均非移轉金錢於被告，核

與消費借貸之法律要件未合，自不能成立消費借貸法律關

係。

　㈢又原告雖提出系爭對話紀錄1、系爭對話紀錄2為證，用以證

明兩造間有成立準消費借貸之合意。然查，兩造系爭對話紀

錄1對話日期為「110年11月8日」核與原告附表支出期間顯

不相符，益見系爭對話紀錄1顯非針對附表所示各筆支出所

為之約定，自無以此認定有何準消費借貸合意。至系爭對話

紀錄2之對話內容，被告雖向原告提及願負擔50萬元債務，

惟其所同意負擔金額50萬元尚與附表金額69萬1,018.5元不

符，更未特定與附表各標號「原因」之何筆金額有關，亦難

以此證據遽認被告係同意以原告支出附表金額作為「準消費

借貸」之標的。

　㈣基上，原告主張就69萬1,018元與被告成立消費借貸或準消

費借貸法律關係，難認可採，故原告先位之訴依消費借貸關

係請求被告清償69萬1,018元，尚無由准許，應予駁回。

乙、備位之訴

　㈠按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契約

即為成立；當事人對於必要之點，意思一致，而對於非必要

之點，未經表示意思者，推定其契約為成立，關於該非必要

之點，當事人意思不一致時，法院應依其事件之性質定之，

民法第153條定有明文。又法律行為以得否與其原因相分

離，可分為要因行為（有因行為）及不要因行為（無因行

為），前者如買賣、消費借貸等債權契約是；後者如處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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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債務拘束、債務承認、指示證券及票據行為等屬之。民

法上之典型契約固均屬有因契約，惟基於契約自由原則，當

事人於不背於法律強行規定及公序良俗之範圍內，亦得訂定

無因契約，此種由一方負擔不標明原因之契約，自屬無因行

為；當事人訂立債務拘束契約之目的，在於不受原因行為之

影響，及避免原因行為之抗辯（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11

89號、102年度台上字第428號、102年度台聲字第212號裁判

意旨參照）。又當事人為消弭紛擾並顧及情誼，得簽訂債務

拘束契約，此屬無因債務契約，是一定債務存在或債務拘束

之無因契約，得由當事人有效訂立。查：

　⒈觀之系爭對話紀錄2之內容乃係兩造於分手後，兩造為討論

交往期間開銷負擔應由被告償還之數額，嗣經被告提議以家

電扣抵部分數額，原告再以被告信用卡刷卡費用及其他墊款

已經未向其請求等語，被告經考量後終同意以50萬元接受等

情(見本院卷第26頁)，可徵系爭對紀錄2前後語意，被告先

向原告確認其目前積欠金額為50萬元，經其提議以家電折

抵、原告則另以其他費用未列入計算等情狀互為商討，最終

其同意「50萬元」可接受而達成合意。可見兩造間之真意應

係結算於交往期間一切債權債務關係，最終以其同意以50萬

元達成合意，而不再錙銖必較究係出於交往期間之何筆墊

款、雜支或其他法律關係（系爭對話紀錄1）成立之債，性

質上應屬「債務拘束契約」，由被告向原告承諾以50萬元成

立債務，依前開說明，原告自得依兩造間約定，請求被告清

償50萬元債務。

　⒉至被告抗辯系爭對話紀錄2之「和解磋商」，係因原告於被

告參與立法委員選舉關鍵時刻即115年（應係113年之誤載）

1月6日，散布損害被告名譽資訊進行要脅的情況下所進行，

故而未成立云云，並提出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為證(見本

院卷第67至71頁)。惟按「被詐欺或被脅迫而為意思表示

者，表意人得撤銷其意思表示。但詐欺係由第三人所為者，

以相對人明知其事實或可得而知者為限，始得撤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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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詐欺而為之意思表示，其撤銷不得以之對抗善意第三

人。前條之撤銷，應於發見詐欺或脅迫終止後，一年內為

之」，民法第92條、第93條前段亦有明文。查，被告因見原

告於社群軟體散布其「欠錢不還，亂搞關係，把我當提款機

這種人要讓他繼續待在政壇噁心別人」等語(見本院卷第67

頁)，再於113年1月6日經原告要求以「1/11前約一天把連帶

保證人＋封口費10萬＋還款書給我，越快搞定我越快刪文」

後(見本院卷第68頁)，兩造於113年3月29日以系爭對話錄紀

2達成債務拘束契約之歷程，固可見被告係因原告於社群軟

體之上開貼文內容而與原告進行協商，然於債務約束契約成

立後，迄至本院115年3月23日言詞辯論期日止，被告尚未對

原告撤銷其意思表示，為其所自陳（見本院卷第64頁背

面），依前開規定，被告之撤銷權已因除斥期間經過而消

滅，仍應受所為意思表示之拘束，要難依此而認兩造間債務

拘束契約係不成立，是其上開所辯自無足採。

　㈡至被告雖又抗辯所飼養之犬隻，遭原告施暴成傷，受有餘命

照顧與醫療費用54萬7,000元及精神慰撫金15萬元之損害，

並以之金額與本件原告請求主張抵銷云云，然為原告所否

認，復乏被告舉證以實其說，故被告此辯亦不可採。

　㈢第按權利之行使，不得違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

目的，民法第148條第1項固有明定。惟民法第148條權利濫

用之禁止，係規定行使權利，不得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

若當事人行使權利，雖足使他人喪失利益，而苟非以損害他

人為主要目的，即不在該條所定範圍之內。查本件原告依債

務約束契約所為之請求，乃係基於兩造交往期間約定應由被

告所負擔之金錢債務，經認定如前。從而，原告於本件訴請

被告依約給付，客觀上係為自己之利益，主觀上非以損害被

告之利益為主要目的，而為權利之正當行使，自非權利濫

用。被告辯稱原告本件請求違反誠信原則及權利濫用云云，

並無足取。

　㈣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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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

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

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分別有明文規定。而

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

利率為5％，亦為同法第203條所明定。查本件為債務拘束契

約之債，兩造未約定給付期限，又係以支付金錢為標的，則

依上揭法律規定，原告就被告應給付之金額，併請求自民事

準備一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5年3月10日（見本院卷第24頁）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亦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先位以消費借貸法律關係為由，請求被告給

付61萬1,018元，及自民事準備一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

回。原告備位依系爭對話紀錄2所成立之無名契約法律關

係，請求被告給付50萬元，及自民事準備一狀繕本送達翌日

即115年3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

利息，核屬有憑，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

應予駁回。

六、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

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故不另一一論述，併此

敘明。

七、原告聲明願供擔保為假執行，就原告先位之訴部分，其訴既

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另備位

之訴勝訴部分所命給付之金額未逾50萬元，爰依民事訴訟法

第389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

92條第2項之規定，依職權酌定被告供所定金額之擔保後，

得免為假執行；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併

予駁回。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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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壢簡易庭　　　法　官  劉哲嘉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9　　日

　　　　　　　　　　　　　　　　　書記官　施春祝

附表：

　　　　　　　　　　　　　　　　　

編號 原因 金　 額

（新臺幣）

期間 備註

甲 雜支(包含車用品、

生活用品開支、被

告 與 朋 友 吃 飯 酒

錢、車資)

79,200元 109年11月30日起

至

112年1月28日止

各編號支出明細詳

原證二所示

　乙 房租及電費 218,228.5元 109年12月2日起

至

111年12月15止

　丙 匯款給綽號默默  124,300元 109年12月15日起

至

112年1月16日止

　丁 匯款給王樣動物醫

院  

112,260元 110年10月25日起

至

110年11月10日止

　戊 匯款給李銘育   120,000元 110年10月5日起

至

111年4月26日止

　己 匯款給王子榮   37,030元 110年11月21日起

至

112年6月22日止 

合計 691,018.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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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5年度壢訴字第1號
原      告  蔡明芳  


訴訟代理人  袁曉君律師
被      告  楊時睿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借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4月27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先位之訴駁回。
二、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50萬元，及自民國115年3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三、原告其餘備位之訴駁回。
四、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70，餘由原告負擔。
五、本判決第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50萬元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六、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3款分別定有明文。原告原依消費借貸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應給付新臺幣(下同)57萬4,266元，及自支付命令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16計算之利息。嗣於民國115年3月9日具狀擴張聲明為被告應給付69萬1,018元及民事準備一狀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24頁)。復於同年月17日，以民事準備二狀追加兩造間成立之無名契約為請求權基礎，作為同一聲明之備位請求，均合於上開規定，應予准許。
二、按通常訴訟事件誤分為簡易事件者，法院應依下列方式處理：…三、當事人已為本案之言詞辯論，惟其於為本案之言詞辯論前曾抗辯不應適用簡易程序，或一造始終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者，承辦法官應以裁定改用通常訴訟程序，並將該簡易事件報結後改分通常訴訟事件，由原法官依通常訴訟程序繼續審理，同一地方法院適用簡易程序審理事件事務分配辦法第2條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之訴請求金額逾50萬元，且非屬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2項所列舉適用簡易程序之事件，為通常訴訟事件誤分為簡易事件，經原告於言詞辯論期日聲請改依通常訴訟程序，本院於115年3月9日改依通常程序審理（見本院卷23頁背面），併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兩造於109年間為男女朋友關係開始同居，約定所以生活費用均需平均分擔，兩造在台北租屋，承租人亦係被告。詎料，被告於同居期間經常託辭經濟狀不佳，均向伊借款，就所有借款累計至112年6月22日金額為69萬1,018元(消費借貸原因及金額詳附表)，被告並於110年11月8日對話紀錄中承認30萬元的借款。後被告於113年3月29日在通訊軟體LINE對話中亦承認兩造在同居期間之支出，由伊代為支出之費用及被告向伊借款清償與第三人之部分為借款，並向伊詢問金額應為多少？被告復同意以家電清償。故兩造對於消費借貸法律關係，應有達成合意。
　㈡縱然不成立消費借貸，兩造亦於113年3月29日達成同居期間所支出金錢作價50萬元清償予伊，而成立返還贈與物之無名契約，爰依兩造間無名契約之約定為備位請求。被告雖答辯上開113年3月29日LINE對話紀錄性質上屬於受迫下之和解磋商，然上開對話被告未於脅迫終止後一年內撤銷意思表示，已逾一年除斥期間，仍應依兩造間之無名契約之約定返還伊50萬元。又被告另抗辯伊曾對告飼養之犬隻施暴導致不良於行，計算照護耗材及復健支出54萬7,500元及精神慰撫金15萬元，不僅未舉證，且法律上亦無對於寵物預防性醫療支出及精神慰撫金之請求權基礎，故被告以之所為抵銷抗辯，並無理由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69萬1,018元，及自民事準備一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兩造當時是同居伴侶關係，財務往來極其頻繁且混雜，原告雖提出匯款紀錄，然係基於共同生活費用之負擔或情感贈與，且刻意隱匿被告之現金支出，選擇性羅列單方紀錄，就原告所提出如附表所示金額之匯款紀錄，並未與原告成立借貸合意；而被告於交往期間提供整箱玉鐲物資供原告販售營生，原告迄未歸還亦未結算利潤，足證兩造為財務高度混同經濟共同體，即使遭原告脅迫期間仍持續支付GOOGLE、Adobe、Disney＋等高額訂閱費用供原告使用，與原告所刻意營造被告「欠債不還」的情況截然不同，可證明兩造間非單向借貸。又原告所提出113年3月29日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係發生於兩造分手之後，原告不斷騷擾、施壓，被告為息事寧人、徹底斷絕與原告糾纏，方提出「和解磋商」，惟此並不等同承認附表所示金額之每一筆款項為借貸，且「和解磋商」係在原告不斷施壓干擾被告的生活情況下，被告為求得生活清靜而進行，故「和解磋商」並未成立。另原告曾對被告所飼養之犬隻施暴，致被告需支出餘命照顧與醫療費用54萬7,500元及精神慰撫金15萬元，依法主張與原告本件請求金額抵銷。末兩造分手後已各自成家，被告甚至於分手後基於道義於原告家暴時提供實質協助，詎料原告基於報復心態提起本件訴訟，顯屬權利濫用且違反誠實信用原則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第63頁背面至第64頁)
　㈠兩造於109年至112年間為男女朋友關係。
　㈡原告有附表所示之原因而為支出，其支出項目同其所提出原證2所示各筆紀錄所載。
　㈢兩造於110年11月8日通訊軟體LINE對話「原告：欸承不承認欠我30萬，不要貼九釀鰻魚啦！殘忍」、「原告：欠我30萬你同不同意？」、「被告：同意啦!哪次不同意？」等語（以下合稱系爭對話紀錄1，見支付命令卷第37頁）。
　㈣兩造於分手後之113年3月29日於通訊軟體LINE對話「原告：相處36個月大小開銷只收你20」、「被告：所以總共多少？」、「原告：目前50我沒加別的」、「被告：目前...」、「原告：後來你也才還13000左右就是從你認50萬後還了13000」、「被告：我家電可以抵嗎？」、「原告：請鑑價估」、「被告：把型號給我。」、「原告：不然就是找二手頁面給我估算可以折多少哪一天如果回家拍反正你現在就是儘量還，以前該還的，我幫你拖了3年，我幫你借的我欠別人的銀行的我自己還清了你不要太誇張刷信用卡我也沒有算我全部自己繳我有哪裡多算？」、「被告：50可接受」等語（以下合稱系爭對話紀錄2，見本院卷第26頁）。
四、得心證之理由：
甲、先位之訴
　㈠按稱稱消費借貸者，謂當事人一方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而約定他方以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返還之契約，民法第474條第1項定有明文。是消費借貸於當事人間必本於借貸之意思合致，而有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之行為，始得當之。是以消費借貸，因交付金錢之原因多端，除有金錢之交付外，尚須本於借貸之意思而為交付，方克成立。倘當事人主張與他方有消費借貸關係存在者，自應就該借貸意思互相表示合致及借款業已交付之事實，均負舉證之責任，其僅證明有金錢之交付，未能證明借貸意思表示合致者，仍不能認為有借貸關係存在（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523號判決意旨參照）。又當事人之一方對他方負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給付義務而約定以之作為消費借貸之標的者，亦成立消費借貸，民法第474條第2項定有明文，即所謂準消費借貸，此仍須具備借用人與貸與人成立消費借貸之合意。前述規定之合意消費借貸，需當事人之一方對他方負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給付義務（即基礎債務），而合意以該債務作為消費借貸之標的，始能成立。
　㈡被告固不否認原告有附表所示之原因而為支出，其支出方式同原證2所示各筆紀錄所載，惟否認原告上開支出係基於兩造間消費借貸合意，原告自應就兩造間存在消費借貸法律關係負舉證責任。查，原告主張附表所為之支出觀其項目為雜支、房租及電費、匯款給綽號默默、匯款給王樣動物醫院、匯款給李銘育、匯款給王子榮等，均非移轉金錢於被告，核與消費借貸之法律要件未合，自不能成立消費借貸法律關係。
　㈢又原告雖提出系爭對話紀錄1、系爭對話紀錄2為證，用以證明兩造間有成立準消費借貸之合意。然查，兩造系爭對話紀錄1對話日期為「110年11月8日」核與原告附表支出期間顯不相符，益見系爭對話紀錄1顯非針對附表所示各筆支出所為之約定，自無以此認定有何準消費借貸合意。至系爭對話紀錄2之對話內容，被告雖向原告提及願負擔50萬元債務，惟其所同意負擔金額50萬元尚與附表金額69萬1,018.5元不符，更未特定與附表各標號「原因」之何筆金額有關，亦難以此證據遽認被告係同意以原告支出附表金額作為「準消費借貸」之標的。
　㈣基上，原告主張就69萬1,018元與被告成立消費借貸或準消費借貸法律關係，難認可採，故原告先位之訴依消費借貸關係請求被告清償69萬1,018元，尚無由准許，應予駁回。
乙、備位之訴
　㈠按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契約即為成立；當事人對於必要之點，意思一致，而對於非必要之點，未經表示意思者，推定其契約為成立，關於該非必要之點，當事人意思不一致時，法院應依其事件之性質定之，民法第153條定有明文。又法律行為以得否與其原因相分離，可分為要因行為（有因行為）及不要因行為（無因行為），前者如買賣、消費借貸等債權契約是；後者如處分行為、債務拘束、債務承認、指示證券及票據行為等屬之。民法上之典型契約固均屬有因契約，惟基於契約自由原則，當事人於不背於法律強行規定及公序良俗之範圍內，亦得訂定無因契約，此種由一方負擔不標明原因之契約，自屬無因行為；當事人訂立債務拘束契約之目的，在於不受原因行為之影響，及避免原因行為之抗辯（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1189號、102年度台上字第428號、102年度台聲字第212號裁判意旨參照）。又當事人為消弭紛擾並顧及情誼，得簽訂債務拘束契約，此屬無因債務契約，是一定債務存在或債務拘束之無因契約，得由當事人有效訂立。查：
　⒈觀之系爭對話紀錄2之內容乃係兩造於分手後，兩造為討論交往期間開銷負擔應由被告償還之數額，嗣經被告提議以家電扣抵部分數額，原告再以被告信用卡刷卡費用及其他墊款已經未向其請求等語，被告經考量後終同意以50萬元接受等情(見本院卷第26頁)，可徵系爭對紀錄2前後語意，被告先向原告確認其目前積欠金額為50萬元，經其提議以家電折抵、原告則另以其他費用未列入計算等情狀互為商討，最終其同意「50萬元」可接受而達成合意。可見兩造間之真意應係結算於交往期間一切債權債務關係，最終以其同意以50萬元達成合意，而不再錙銖必較究係出於交往期間之何筆墊款、雜支或其他法律關係（系爭對話紀錄1）成立之債，性質上應屬「債務拘束契約」，由被告向原告承諾以50萬元成立債務，依前開說明，原告自得依兩造間約定，請求被告清償50萬元債務。
　⒉至被告抗辯系爭對話紀錄2之「和解磋商」，係因原告於被告參與立法委員選舉關鍵時刻即115年（應係113年之誤載）1月6日，散布損害被告名譽資訊進行要脅的情況下所進行，故而未成立云云，並提出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為證(見本院卷第67至71頁)。惟按「被詐欺或被脅迫而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撤銷其意思表示。但詐欺係由第三人所為者，以相對人明知其事實或可得而知者為限，始得撤銷之。」、「被詐欺而為之意思表示，其撤銷不得以之對抗善意第三人。前條之撤銷，應於發見詐欺或脅迫終止後，一年內為之」，民法第92條、第93條前段亦有明文。查，被告因見原告於社群軟體散布其「欠錢不還，亂搞關係，把我當提款機 這種人要讓他繼續待在政壇噁心別人」等語(見本院卷第67頁)，再於113年1月6日經原告要求以「1/11前約一天把連帶保證人＋封口費10萬＋還款書給我，越快搞定我越快刪文」後(見本院卷第68頁)，兩造於113年3月29日以系爭對話錄紀2達成債務拘束契約之歷程，固可見被告係因原告於社群軟體之上開貼文內容而與原告進行協商，然於債務約束契約成立後，迄至本院115年3月23日言詞辯論期日止，被告尚未對原告撤銷其意思表示，為其所自陳（見本院卷第64頁背面），依前開規定，被告之撤銷權已因除斥期間經過而消滅，仍應受所為意思表示之拘束，要難依此而認兩造間債務拘束契約係不成立，是其上開所辯自無足採。
　㈡至被告雖又抗辯所飼養之犬隻，遭原告施暴成傷，受有餘命照顧與醫療費用54萬7,000元及精神慰撫金15萬元之損害，並以之金額與本件原告請求主張抵銷云云，然為原告所否認，復乏被告舉證以實其說，故被告此辯亦不可採。
　㈢第按權利之行使，不得違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民法第148條第1項固有明定。惟民法第148條權利濫用之禁止，係規定行使權利，不得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若當事人行使權利，雖足使他人喪失利益，而苟非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即不在該條所定範圍之內。查本件原告依債務約束契約所為之請求，乃係基於兩造交往期間約定應由被告所負擔之金錢債務，經認定如前。從而，原告於本件訴請被告依約給付，客觀上係為自己之利益，主觀上非以損害被告之利益為主要目的，而為權利之正當行使，自非權利濫用。被告辯稱原告本件請求違反誠信原則及權利濫用云云，並無足取。
　㈣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分別有明文規定。而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亦為同法第203條所明定。查本件為債務拘束契約之債，兩造未約定給付期限，又係以支付金錢為標的，則依上揭法律規定，原告就被告應給付之金額，併請求自民事準備一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5年3月10日（見本院卷第24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亦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先位以消費借貸法律關係為由，請求被告給付61萬1,018元，及自民事準備一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備位依系爭對話紀錄2所成立之無名契約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50萬元，及自民事準備一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5年3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核屬有憑，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六、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故不另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原告聲明願供擔保為假執行，就原告先位之訴部分，其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另備位之訴勝訴部分所命給付之金額未逾50萬元，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之規定，依職權酌定被告供所定金額之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併予駁回。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9　　日
　　　　　　　　　中壢簡易庭　　　法　官  劉哲嘉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9　　日
　　　　　　　　　　　　　　　　　書記官　施春祝
附表：
		編號

		原因

		金　 額
（新臺幣）

		期間

		備註



		甲

		雜支(包含車用品、生活用品開支、被告與朋友吃飯酒錢、車資)

		79,200元



		109年11月30日起
至
112年1月28日止

		各編號支出明細詳原證二所示



		


		


		


		


		




		　乙

		房租及電費

		218,228.5元

		109年12月2日起
至
111年12月15止

		




		　丙

		匯款給綽號默默 

		124,300元

		109年12月15日起
至
112年1月16日止

		




		　丁

		匯款給王樣動物醫院  

		112,260元

		110年10月25日起
至
110年11月10日止

		




		　戊

		匯款給李銘育  

		120,000元

		110年10月5日起
至
111年4月26日止

		




		　己

		匯款給王子榮  

		37,030元

		110年11月21日起
至
112年6月22日止 

		




		


		合計

		


		691,018.5元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5年度壢訴字第1號

原      告  蔡明芳  



訴訟代理人  袁曉君律師

被      告  楊時睿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借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4月27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先位之訴駁回。

二、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50萬元，及自民國115年3月10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三、原告其餘備位之訴駁回。

四、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70，餘由原告負擔。

五、本判決第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50萬元供擔保後

    ，得免為假執行。

六、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

    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

    ，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3款分別定有明文。原告原

    依消費借貸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應給付新臺幣(下同)57萬4,26

    6元，及自支付命令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

    分之16計算之利息。嗣於民國115年3月9日具狀擴張聲明為

    被告應給付69萬1,018元及民事準備一狀送達被告翌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24頁)。

    復於同年月17日，以民事準備二狀追加兩造間成立之無名契

    約為請求權基礎，作為同一聲明之備位請求，均合於上開規

    定，應予准許。

二、按通常訴訟事件誤分為簡易事件者，法院應依下列方式處理

    ：…三、當事人已為本案之言詞辯論，惟其於為本案之言詞

    辯論前曾抗辯不應適用簡易程序，或一造始終未於言詞辯論

    期日到場者，承辦法官應以裁定改用通常訴訟程序，並將該

    簡易事件報結後改分通常訴訟事件，由原法官依通常訴訟程

    序繼續審理，同一地方法院適用簡易程序審理事件事務分配

    辦法第2條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之訴請求金額逾50萬元

    ，且非屬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2項所列舉適用簡易程序之事

    件，為通常訴訟事件誤分為簡易事件，經原告於言詞辯論期

    日聲請改依通常訴訟程序，本院於115年3月9日改依通常程

    序審理（見本院卷23頁背面），併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兩造於109年間為男女朋友關係開始同居，約定所以生活費用

    均需平均分擔，兩造在台北租屋，承租人亦係被告。詎料，

    被告於同居期間經常託辭經濟狀不佳，均向伊借款，就所有

    借款累計至112年6月22日金額為69萬1,018元(消費借貸原因

    及金額詳附表)，被告並於110年11月8日對話紀錄中承認30

    萬元的借款。後被告於113年3月29日在通訊軟體LINE對話中

    亦承認兩造在同居期間之支出，由伊代為支出之費用及被告

    向伊借款清償與第三人之部分為借款，並向伊詢問金額應為

    多少？被告復同意以家電清償。故兩造對於消費借貸法律關

    係，應有達成合意。

　㈡縱然不成立消費借貸，兩造亦於113年3月29日達成同居期間

    所支出金錢作價50萬元清償予伊，而成立返還贈與物之無名

    契約，爰依兩造間無名契約之約定為備位請求。被告雖答辯

    上開113年3月29日LINE對話紀錄性質上屬於受迫下之和解磋

    商，然上開對話被告未於脅迫終止後一年內撤銷意思表示，

    已逾一年除斥期間，仍應依兩造間之無名契約之約定返還伊

    50萬元。又被告另抗辯伊曾對告飼養之犬隻施暴導致不良於

    行，計算照護耗材及復健支出54萬7,500元及精神慰撫金15

    萬元，不僅未舉證，且法律上亦無對於寵物預防性醫療支出

    及精神慰撫金之請求權基礎，故被告以之所為抵銷抗辯，並

    無理由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69萬1,018元，及自

    民事準備一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

    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兩造當時是同居伴侶關係，財務往來極其頻繁且

    混雜，原告雖提出匯款紀錄，然係基於共同生活費用之負擔

    或情感贈與，且刻意隱匿被告之現金支出，選擇性羅列單方

    紀錄，就原告所提出如附表所示金額之匯款紀錄，並未與原

    告成立借貸合意；而被告於交往期間提供整箱玉鐲物資供原

    告販售營生，原告迄未歸還亦未結算利潤，足證兩造為財務

    高度混同經濟共同體，即使遭原告脅迫期間仍持續支付GOOG

    LE、Adobe、Disney＋等高額訂閱費用供原告使用，與原告所

    刻意營造被告「欠債不還」的情況截然不同，可證明兩造間

    非單向借貸。又原告所提出113年3月29日通訊軟體LINE對話

    紀錄係發生於兩造分手之後，原告不斷騷擾、施壓，被告為

    息事寧人、徹底斷絕與原告糾纏，方提出「和解磋商」，惟

    此並不等同承認附表所示金額之每一筆款項為借貸，且「和

    解磋商」係在原告不斷施壓干擾被告的生活情況下，被告為

    求得生活清靜而進行，故「和解磋商」並未成立。另原告曾

    對被告所飼養之犬隻施暴，致被告需支出餘命照顧與醫療費

    用54萬7,500元及精神慰撫金15萬元，依法主張與原告本件

    請求金額抵銷。末兩造分手後已各自成家，被告甚至於分手

    後基於道義於原告家暴時提供實質協助，詎料原告基於報復

    心態提起本件訴訟，顯屬權利濫用且違反誠實信用原則等語

    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第63頁背面至第64頁)

　㈠兩造於109年至112年間為男女朋友關係。

　㈡原告有附表所示之原因而為支出，其支出項目同其所提出原

    證2所示各筆紀錄所載。

　㈢兩造於110年11月8日通訊軟體LINE對話「原告：欸承不承認

    欠我30萬，不要貼九釀鰻魚啦！殘忍」、「原告：欠我30萬

    你同不同意？」、「被告：同意啦!哪次不同意？」等語（

    以下合稱系爭對話紀錄1，見支付命令卷第37頁）。

　㈣兩造於分手後之113年3月29日於通訊軟體LINE對話「原告：

    相處36個月大小開銷只收你20」、「被告：所以總共多少？

    」、「原告：目前50我沒加別的」、「被告：目前...」、

    「原告：後來你也才還13000左右就是從你認50萬後還了130

    00」、「被告：我家電可以抵嗎？」、「原告：請鑑價估」

    、「被告：把型號給我。」、「原告：不然就是找二手頁面

    給我估算可以折多少哪一天如果回家拍反正你現在就是儘量

    還，以前該還的，我幫你拖了3年，我幫你借的我欠別人的

    銀行的我自己還清了你不要太誇張刷信用卡我也沒有算我全

    部自己繳我有哪裡多算？」、「被告：50可接受」等語（以

    下合稱系爭對話紀錄2，見本院卷第26頁）。

四、得心證之理由：

甲、先位之訴

　㈠按稱稱消費借貸者，謂當事人一方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

    所有權於他方，而約定他方以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返

    還之契約，民法第474條第1項定有明文。是消費借貸於當事

    人間必本於借貸之意思合致，而有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

    所有權於他方之行為，始得當之。是以消費借貸，因交付金

    錢之原因多端，除有金錢之交付外，尚須本於借貸之意思而

    為交付，方克成立。倘當事人主張與他方有消費借貸關係存

    在者，自應就該借貸意思互相表示合致及借款業已交付之事

    實，均負舉證之責任，其僅證明有金錢之交付，未能證明借

    貸意思表示合致者，仍不能認為有借貸關係存在（最高法院

    113年度台上字第523號判決意旨參照）。又當事人之一方對

    他方負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給付義務而約定以之作為消費借

    貸之標的者，亦成立消費借貸，民法第474條第2項定有明文

    ，即所謂準消費借貸，此仍須具備借用人與貸與人成立消費

    借貸之合意。前述規定之合意消費借貸，需當事人之一方對

    他方負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給付義務（即基礎債務），而

    合意以該債務作為消費借貸之標的，始能成立。

　㈡被告固不否認原告有附表所示之原因而為支出，其支出方式

    同原證2所示各筆紀錄所載，惟否認原告上開支出係基於兩

    造間消費借貸合意，原告自應就兩造間存在消費借貸法律關

    係負舉證責任。查，原告主張附表所為之支出觀其項目為雜

    支、房租及電費、匯款給綽號默默、匯款給王樣動物醫院、

    匯款給李銘育、匯款給王子榮等，均非移轉金錢於被告，核

    與消費借貸之法律要件未合，自不能成立消費借貸法律關係

    。

　㈢又原告雖提出系爭對話紀錄1、系爭對話紀錄2為證，用以證

    明兩造間有成立準消費借貸之合意。然查，兩造系爭對話紀

    錄1對話日期為「110年11月8日」核與原告附表支出期間顯

    不相符，益見系爭對話紀錄1顯非針對附表所示各筆支出所

    為之約定，自無以此認定有何準消費借貸合意。至系爭對話

    紀錄2之對話內容，被告雖向原告提及願負擔50萬元債務，

    惟其所同意負擔金額50萬元尚與附表金額69萬1,018.5元不

    符，更未特定與附表各標號「原因」之何筆金額有關，亦難

    以此證據遽認被告係同意以原告支出附表金額作為「準消費

    借貸」之標的。

　㈣基上，原告主張就69萬1,018元與被告成立消費借貸或準消費

    借貸法律關係，難認可採，故原告先位之訴依消費借貸關係

    請求被告清償69萬1,018元，尚無由准許，應予駁回。

乙、備位之訴

　㈠按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契約

    即為成立；當事人對於必要之點，意思一致，而對於非必要

    之點，未經表示意思者，推定其契約為成立，關於該非必要

    之點，當事人意思不一致時，法院應依其事件之性質定之，

    民法第153條定有明文。又法律行為以得否與其原因相分離

    ，可分為要因行為（有因行為）及不要因行為（無因行為）

    ，前者如買賣、消費借貸等債權契約是；後者如處分行為、

    債務拘束、債務承認、指示證券及票據行為等屬之。民法上

    之典型契約固均屬有因契約，惟基於契約自由原則，當事人

    於不背於法律強行規定及公序良俗之範圍內，亦得訂定無因

    契約，此種由一方負擔不標明原因之契約，自屬無因行為；

    當事人訂立債務拘束契約之目的，在於不受原因行為之影響

    ，及避免原因行為之抗辯（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1189號

    、102年度台上字第428號、102年度台聲字第212號裁判意旨

    參照）。又當事人為消弭紛擾並顧及情誼，得簽訂債務拘束

    契約，此屬無因債務契約，是一定債務存在或債務拘束之無

    因契約，得由當事人有效訂立。查：

　⒈觀之系爭對話紀錄2之內容乃係兩造於分手後，兩造為討論交

    往期間開銷負擔應由被告償還之數額，嗣經被告提議以家電

    扣抵部分數額，原告再以被告信用卡刷卡費用及其他墊款已

    經未向其請求等語，被告經考量後終同意以50萬元接受等情

    (見本院卷第26頁)，可徵系爭對紀錄2前後語意，被告先向

    原告確認其目前積欠金額為50萬元，經其提議以家電折抵、

    原告則另以其他費用未列入計算等情狀互為商討，最終其同

    意「50萬元」可接受而達成合意。可見兩造間之真意應係結

    算於交往期間一切債權債務關係，最終以其同意以50萬元達

    成合意，而不再錙銖必較究係出於交往期間之何筆墊款、雜

    支或其他法律關係（系爭對話紀錄1）成立之債，性質上應

    屬「債務拘束契約」，由被告向原告承諾以50萬元成立債務

    ，依前開說明，原告自得依兩造間約定，請求被告清償50萬

    元債務。

　⒉至被告抗辯系爭對話紀錄2之「和解磋商」，係因原告於被告

    參與立法委員選舉關鍵時刻即115年（應係113年之誤載）1

    月6日，散布損害被告名譽資訊進行要脅的情況下所進行，

    故而未成立云云，並提出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為證(見本

    院卷第67至71頁)。惟按「被詐欺或被脅迫而為意思表示者

    ，表意人得撤銷其意思表示。但詐欺係由第三人所為者，以

    相對人明知其事實或可得而知者為限，始得撤銷之。」、「

    被詐欺而為之意思表示，其撤銷不得以之對抗善意第三人。

    前條之撤銷，應於發見詐欺或脅迫終止後，一年內為之」，

    民法第92條、第93條前段亦有明文。查，被告因見原告於社

    群軟體散布其「欠錢不還，亂搞關係，把我當提款機 這種

    人要讓他繼續待在政壇噁心別人」等語(見本院卷第67頁)，

    再於113年1月6日經原告要求以「1/11前約一天把連帶保證

    人＋封口費10萬＋還款書給我，越快搞定我越快刪文」後(見

    本院卷第68頁)，兩造於113年3月29日以系爭對話錄紀2達成

    債務拘束契約之歷程，固可見被告係因原告於社群軟體之上

    開貼文內容而與原告進行協商，然於債務約束契約成立後，

    迄至本院115年3月23日言詞辯論期日止，被告尚未對原告撤

    銷其意思表示，為其所自陳（見本院卷第64頁背面），依前

    開規定，被告之撤銷權已因除斥期間經過而消滅，仍應受所

    為意思表示之拘束，要難依此而認兩造間債務拘束契約係不

    成立，是其上開所辯自無足採。

　㈡至被告雖又抗辯所飼養之犬隻，遭原告施暴成傷，受有餘命

    照顧與醫療費用54萬7,000元及精神慰撫金15萬元之損害，

    並以之金額與本件原告請求主張抵銷云云，然為原告所否認

    ，復乏被告舉證以實其說，故被告此辯亦不可採。

　㈢第按權利之行使，不得違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

    目的，民法第148條第1項固有明定。惟民法第148條權利濫

    用之禁止，係規定行使權利，不得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

    若當事人行使權利，雖足使他人喪失利益，而苟非以損害他

    人為主要目的，即不在該條所定範圍之內。查本件原告依債

    務約束契約所為之請求，乃係基於兩造交往期間約定應由被

    告所負擔之金錢債務，經認定如前。從而，原告於本件訴請

    被告依約給付，客觀上係為自己之利益，主觀上非以損害被

    告之利益為主要目的，而為權利之正當行使，自非權利濫用

    。被告辯稱原告本件請求違反誠信原則及權利濫用云云，並

    無足取。

　㈣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

    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

    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分別有明文規定。而

    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

    利率為5％，亦為同法第203條所明定。查本件為債務拘束契

    約之債，兩造未約定給付期限，又係以支付金錢為標的，則

    依上揭法律規定，原告就被告應給付之金額，併請求自民事

    準備一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5年3月10日（見本院卷第24頁）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亦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先位以消費借貸法律關係為由，請求被告給

    付61萬1,018元，及自民事準備一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原告備位依系爭對話紀錄2所成立之無名契約法律關係，

    請求被告給付50萬元，及自民事準備一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

    5年3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核屬有憑，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

    駁回。

六、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

    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故不另一一論述，併此

    敘明。

七、原告聲明願供擔保為假執行，就原告先位之訴部分，其訴既

    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另備位

    之訴勝訴部分所命給付之金額未逾50萬元，爰依民事訴訟法

    第389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

    92條第2項之規定，依職權酌定被告供所定金額之擔保後，

    得免為假執行；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併

    予駁回。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9　　日

　　　　　　　　　中壢簡易庭　　　法　官  劉哲嘉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9　　日

　　　　　　　　　　　　　　　　　書記官　施春祝

附表：

編號 原因 金　 額 （新臺幣） 期間 備註 甲 雜支(包含車用品、生活用品開支、被告與朋友吃飯酒錢、車資) 79,200元  109年11月30日起 至 112年1月28日止 各編號支出明細詳原證二所示      　乙 房租及電費 218,228.5元 109年12月2日起 至 111年12月15止  　丙 匯款給綽號默默  124,300元 109年12月15日起 至 112年1月16日止  　丁 匯款給王樣動物醫院   112,260元 110年10月25日起 至 110年11月10日止  　戊 匯款給李銘育   120,000元 110年10月5日起 至 111年4月26日止  　己 匯款給王子榮   37,030元 110年11月21日起 至 112年6月22日止    合計  691,018.5元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5年度壢訴字第1號
原      告  蔡明芳  


訴訟代理人  袁曉君律師
被      告  楊時睿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借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4月27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先位之訴駁回。
二、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50萬元，及自民國115年3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三、原告其餘備位之訴駁回。
四、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70，餘由原告負擔。
五、本判決第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50萬元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六、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3款分別定有明文。原告原依消費借貸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應給付新臺幣(下同)57萬4,266元，及自支付命令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16計算之利息。嗣於民國115年3月9日具狀擴張聲明為被告應給付69萬1,018元及民事準備一狀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24頁)。復於同年月17日，以民事準備二狀追加兩造間成立之無名契約為請求權基礎，作為同一聲明之備位請求，均合於上開規定，應予准許。
二、按通常訴訟事件誤分為簡易事件者，法院應依下列方式處理：…三、當事人已為本案之言詞辯論，惟其於為本案之言詞辯論前曾抗辯不應適用簡易程序，或一造始終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者，承辦法官應以裁定改用通常訴訟程序，並將該簡易事件報結後改分通常訴訟事件，由原法官依通常訴訟程序繼續審理，同一地方法院適用簡易程序審理事件事務分配辦法第2條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之訴請求金額逾50萬元，且非屬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2項所列舉適用簡易程序之事件，為通常訴訟事件誤分為簡易事件，經原告於言詞辯論期日聲請改依通常訴訟程序，本院於115年3月9日改依通常程序審理（見本院卷23頁背面），併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兩造於109年間為男女朋友關係開始同居，約定所以生活費用均需平均分擔，兩造在台北租屋，承租人亦係被告。詎料，被告於同居期間經常託辭經濟狀不佳，均向伊借款，就所有借款累計至112年6月22日金額為69萬1,018元(消費借貸原因及金額詳附表)，被告並於110年11月8日對話紀錄中承認30萬元的借款。後被告於113年3月29日在通訊軟體LINE對話中亦承認兩造在同居期間之支出，由伊代為支出之費用及被告向伊借款清償與第三人之部分為借款，並向伊詢問金額應為多少？被告復同意以家電清償。故兩造對於消費借貸法律關係，應有達成合意。
　㈡縱然不成立消費借貸，兩造亦於113年3月29日達成同居期間所支出金錢作價50萬元清償予伊，而成立返還贈與物之無名契約，爰依兩造間無名契約之約定為備位請求。被告雖答辯上開113年3月29日LINE對話紀錄性質上屬於受迫下之和解磋商，然上開對話被告未於脅迫終止後一年內撤銷意思表示，已逾一年除斥期間，仍應依兩造間之無名契約之約定返還伊50萬元。又被告另抗辯伊曾對告飼養之犬隻施暴導致不良於行，計算照護耗材及復健支出54萬7,500元及精神慰撫金15萬元，不僅未舉證，且法律上亦無對於寵物預防性醫療支出及精神慰撫金之請求權基礎，故被告以之所為抵銷抗辯，並無理由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69萬1,018元，及自民事準備一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兩造當時是同居伴侶關係，財務往來極其頻繁且混雜，原告雖提出匯款紀錄，然係基於共同生活費用之負擔或情感贈與，且刻意隱匿被告之現金支出，選擇性羅列單方紀錄，就原告所提出如附表所示金額之匯款紀錄，並未與原告成立借貸合意；而被告於交往期間提供整箱玉鐲物資供原告販售營生，原告迄未歸還亦未結算利潤，足證兩造為財務高度混同經濟共同體，即使遭原告脅迫期間仍持續支付GOOGLE、Adobe、Disney＋等高額訂閱費用供原告使用，與原告所刻意營造被告「欠債不還」的情況截然不同，可證明兩造間非單向借貸。又原告所提出113年3月29日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係發生於兩造分手之後，原告不斷騷擾、施壓，被告為息事寧人、徹底斷絕與原告糾纏，方提出「和解磋商」，惟此並不等同承認附表所示金額之每一筆款項為借貸，且「和解磋商」係在原告不斷施壓干擾被告的生活情況下，被告為求得生活清靜而進行，故「和解磋商」並未成立。另原告曾對被告所飼養之犬隻施暴，致被告需支出餘命照顧與醫療費用54萬7,500元及精神慰撫金15萬元，依法主張與原告本件請求金額抵銷。末兩造分手後已各自成家，被告甚至於分手後基於道義於原告家暴時提供實質協助，詎料原告基於報復心態提起本件訴訟，顯屬權利濫用且違反誠實信用原則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第63頁背面至第64頁)
　㈠兩造於109年至112年間為男女朋友關係。
　㈡原告有附表所示之原因而為支出，其支出項目同其所提出原證2所示各筆紀錄所載。
　㈢兩造於110年11月8日通訊軟體LINE對話「原告：欸承不承認欠我30萬，不要貼九釀鰻魚啦！殘忍」、「原告：欠我30萬你同不同意？」、「被告：同意啦!哪次不同意？」等語（以下合稱系爭對話紀錄1，見支付命令卷第37頁）。
　㈣兩造於分手後之113年3月29日於通訊軟體LINE對話「原告：相處36個月大小開銷只收你20」、「被告：所以總共多少？」、「原告：目前50我沒加別的」、「被告：目前...」、「原告：後來你也才還13000左右就是從你認50萬後還了13000」、「被告：我家電可以抵嗎？」、「原告：請鑑價估」、「被告：把型號給我。」、「原告：不然就是找二手頁面給我估算可以折多少哪一天如果回家拍反正你現在就是儘量還，以前該還的，我幫你拖了3年，我幫你借的我欠別人的銀行的我自己還清了你不要太誇張刷信用卡我也沒有算我全部自己繳我有哪裡多算？」、「被告：50可接受」等語（以下合稱系爭對話紀錄2，見本院卷第26頁）。
四、得心證之理由：
甲、先位之訴
　㈠按稱稱消費借貸者，謂當事人一方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而約定他方以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返還之契約，民法第474條第1項定有明文。是消費借貸於當事人間必本於借貸之意思合致，而有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之行為，始得當之。是以消費借貸，因交付金錢之原因多端，除有金錢之交付外，尚須本於借貸之意思而為交付，方克成立。倘當事人主張與他方有消費借貸關係存在者，自應就該借貸意思互相表示合致及借款業已交付之事實，均負舉證之責任，其僅證明有金錢之交付，未能證明借貸意思表示合致者，仍不能認為有借貸關係存在（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523號判決意旨參照）。又當事人之一方對他方負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給付義務而約定以之作為消費借貸之標的者，亦成立消費借貸，民法第474條第2項定有明文，即所謂準消費借貸，此仍須具備借用人與貸與人成立消費借貸之合意。前述規定之合意消費借貸，需當事人之一方對他方負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給付義務（即基礎債務），而合意以該債務作為消費借貸之標的，始能成立。
　㈡被告固不否認原告有附表所示之原因而為支出，其支出方式同原證2所示各筆紀錄所載，惟否認原告上開支出係基於兩造間消費借貸合意，原告自應就兩造間存在消費借貸法律關係負舉證責任。查，原告主張附表所為之支出觀其項目為雜支、房租及電費、匯款給綽號默默、匯款給王樣動物醫院、匯款給李銘育、匯款給王子榮等，均非移轉金錢於被告，核與消費借貸之法律要件未合，自不能成立消費借貸法律關係。
　㈢又原告雖提出系爭對話紀錄1、系爭對話紀錄2為證，用以證明兩造間有成立準消費借貸之合意。然查，兩造系爭對話紀錄1對話日期為「110年11月8日」核與原告附表支出期間顯不相符，益見系爭對話紀錄1顯非針對附表所示各筆支出所為之約定，自無以此認定有何準消費借貸合意。至系爭對話紀錄2之對話內容，被告雖向原告提及願負擔50萬元債務，惟其所同意負擔金額50萬元尚與附表金額69萬1,018.5元不符，更未特定與附表各標號「原因」之何筆金額有關，亦難以此證據遽認被告係同意以原告支出附表金額作為「準消費借貸」之標的。
　㈣基上，原告主張就69萬1,018元與被告成立消費借貸或準消費借貸法律關係，難認可採，故原告先位之訴依消費借貸關係請求被告清償69萬1,018元，尚無由准許，應予駁回。
乙、備位之訴
　㈠按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契約即為成立；當事人對於必要之點，意思一致，而對於非必要之點，未經表示意思者，推定其契約為成立，關於該非必要之點，當事人意思不一致時，法院應依其事件之性質定之，民法第153條定有明文。又法律行為以得否與其原因相分離，可分為要因行為（有因行為）及不要因行為（無因行為），前者如買賣、消費借貸等債權契約是；後者如處分行為、債務拘束、債務承認、指示證券及票據行為等屬之。民法上之典型契約固均屬有因契約，惟基於契約自由原則，當事人於不背於法律強行規定及公序良俗之範圍內，亦得訂定無因契約，此種由一方負擔不標明原因之契約，自屬無因行為；當事人訂立債務拘束契約之目的，在於不受原因行為之影響，及避免原因行為之抗辯（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1189號、102年度台上字第428號、102年度台聲字第212號裁判意旨參照）。又當事人為消弭紛擾並顧及情誼，得簽訂債務拘束契約，此屬無因債務契約，是一定債務存在或債務拘束之無因契約，得由當事人有效訂立。查：
　⒈觀之系爭對話紀錄2之內容乃係兩造於分手後，兩造為討論交往期間開銷負擔應由被告償還之數額，嗣經被告提議以家電扣抵部分數額，原告再以被告信用卡刷卡費用及其他墊款已經未向其請求等語，被告經考量後終同意以50萬元接受等情(見本院卷第26頁)，可徵系爭對紀錄2前後語意，被告先向原告確認其目前積欠金額為50萬元，經其提議以家電折抵、原告則另以其他費用未列入計算等情狀互為商討，最終其同意「50萬元」可接受而達成合意。可見兩造間之真意應係結算於交往期間一切債權債務關係，最終以其同意以50萬元達成合意，而不再錙銖必較究係出於交往期間之何筆墊款、雜支或其他法律關係（系爭對話紀錄1）成立之債，性質上應屬「債務拘束契約」，由被告向原告承諾以50萬元成立債務，依前開說明，原告自得依兩造間約定，請求被告清償50萬元債務。
　⒉至被告抗辯系爭對話紀錄2之「和解磋商」，係因原告於被告參與立法委員選舉關鍵時刻即115年（應係113年之誤載）1月6日，散布損害被告名譽資訊進行要脅的情況下所進行，故而未成立云云，並提出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為證(見本院卷第67至71頁)。惟按「被詐欺或被脅迫而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撤銷其意思表示。但詐欺係由第三人所為者，以相對人明知其事實或可得而知者為限，始得撤銷之。」、「被詐欺而為之意思表示，其撤銷不得以之對抗善意第三人。前條之撤銷，應於發見詐欺或脅迫終止後，一年內為之」，民法第92條、第93條前段亦有明文。查，被告因見原告於社群軟體散布其「欠錢不還，亂搞關係，把我當提款機 這種人要讓他繼續待在政壇噁心別人」等語(見本院卷第67頁)，再於113年1月6日經原告要求以「1/11前約一天把連帶保證人＋封口費10萬＋還款書給我，越快搞定我越快刪文」後(見本院卷第68頁)，兩造於113年3月29日以系爭對話錄紀2達成債務拘束契約之歷程，固可見被告係因原告於社群軟體之上開貼文內容而與原告進行協商，然於債務約束契約成立後，迄至本院115年3月23日言詞辯論期日止，被告尚未對原告撤銷其意思表示，為其所自陳（見本院卷第64頁背面），依前開規定，被告之撤銷權已因除斥期間經過而消滅，仍應受所為意思表示之拘束，要難依此而認兩造間債務拘束契約係不成立，是其上開所辯自無足採。
　㈡至被告雖又抗辯所飼養之犬隻，遭原告施暴成傷，受有餘命照顧與醫療費用54萬7,000元及精神慰撫金15萬元之損害，並以之金額與本件原告請求主張抵銷云云，然為原告所否認，復乏被告舉證以實其說，故被告此辯亦不可採。
　㈢第按權利之行使，不得違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民法第148條第1項固有明定。惟民法第148條權利濫用之禁止，係規定行使權利，不得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若當事人行使權利，雖足使他人喪失利益，而苟非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即不在該條所定範圍之內。查本件原告依債務約束契約所為之請求，乃係基於兩造交往期間約定應由被告所負擔之金錢債務，經認定如前。從而，原告於本件訴請被告依約給付，客觀上係為自己之利益，主觀上非以損害被告之利益為主要目的，而為權利之正當行使，自非權利濫用。被告辯稱原告本件請求違反誠信原則及權利濫用云云，並無足取。
　㈣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分別有明文規定。而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亦為同法第203條所明定。查本件為債務拘束契約之債，兩造未約定給付期限，又係以支付金錢為標的，則依上揭法律規定，原告就被告應給付之金額，併請求自民事準備一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5年3月10日（見本院卷第24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亦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先位以消費借貸法律關係為由，請求被告給付61萬1,018元，及自民事準備一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備位依系爭對話紀錄2所成立之無名契約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50萬元，及自民事準備一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5年3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核屬有憑，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六、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故不另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原告聲明願供擔保為假執行，就原告先位之訴部分，其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另備位之訴勝訴部分所命給付之金額未逾50萬元，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之規定，依職權酌定被告供所定金額之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併予駁回。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9　　日
　　　　　　　　　中壢簡易庭　　　法　官  劉哲嘉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9　　日
　　　　　　　　　　　　　　　　　書記官　施春祝
附表：
		編號

		原因

		金　 額
（新臺幣）

		期間

		備註



		甲

		雜支(包含車用品、生活用品開支、被告與朋友吃飯酒錢、車資)

		79,200元



		109年11月30日起
至
112年1月28日止

		各編號支出明細詳原證二所示



		


		


		


		


		




		　乙

		房租及電費

		218,228.5元

		109年12月2日起
至
111年12月15止

		




		　丙

		匯款給綽號默默 

		124,300元

		109年12月15日起
至
112年1月16日止

		




		　丁

		匯款給王樣動物醫院  

		112,260元

		110年10月25日起
至
110年11月10日止

		




		　戊

		匯款給李銘育  

		120,000元

		110年10月5日起
至
111年4月26日止

		




		　己

		匯款給王子榮  

		37,030元

		110年11月21日起
至
112年6月22日止 

		




		


		合計

		


		691,018.5元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5年度壢訴字第1號

原      告  蔡明芳  



訴訟代理人  袁曉君律師

被      告  楊時睿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借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4月27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先位之訴駁回。

二、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50萬元，及自民國115年3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三、原告其餘備位之訴駁回。

四、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70，餘由原告負擔。

五、本判決第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50萬元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六、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3款分別定有明文。原告原依消費借貸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應給付新臺幣(下同)57萬4,266元，及自支付命令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16計算之利息。嗣於民國115年3月9日具狀擴張聲明為被告應給付69萬1,018元及民事準備一狀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24頁)。復於同年月17日，以民事準備二狀追加兩造間成立之無名契約為請求權基礎，作為同一聲明之備位請求，均合於上開規定，應予准許。

二、按通常訴訟事件誤分為簡易事件者，法院應依下列方式處理：…三、當事人已為本案之言詞辯論，惟其於為本案之言詞辯論前曾抗辯不應適用簡易程序，或一造始終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者，承辦法官應以裁定改用通常訴訟程序，並將該簡易事件報結後改分通常訴訟事件，由原法官依通常訴訟程序繼續審理，同一地方法院適用簡易程序審理事件事務分配辦法第2條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之訴請求金額逾50萬元，且非屬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2項所列舉適用簡易程序之事件，為通常訴訟事件誤分為簡易事件，經原告於言詞辯論期日聲請改依通常訴訟程序，本院於115年3月9日改依通常程序審理（見本院卷23頁背面），併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兩造於109年間為男女朋友關係開始同居，約定所以生活費用均需平均分擔，兩造在台北租屋，承租人亦係被告。詎料，被告於同居期間經常託辭經濟狀不佳，均向伊借款，就所有借款累計至112年6月22日金額為69萬1,018元(消費借貸原因及金額詳附表)，被告並於110年11月8日對話紀錄中承認30萬元的借款。後被告於113年3月29日在通訊軟體LINE對話中亦承認兩造在同居期間之支出，由伊代為支出之費用及被告向伊借款清償與第三人之部分為借款，並向伊詢問金額應為多少？被告復同意以家電清償。故兩造對於消費借貸法律關係，應有達成合意。

　㈡縱然不成立消費借貸，兩造亦於113年3月29日達成同居期間所支出金錢作價50萬元清償予伊，而成立返還贈與物之無名契約，爰依兩造間無名契約之約定為備位請求。被告雖答辯上開113年3月29日LINE對話紀錄性質上屬於受迫下之和解磋商，然上開對話被告未於脅迫終止後一年內撤銷意思表示，已逾一年除斥期間，仍應依兩造間之無名契約之約定返還伊50萬元。又被告另抗辯伊曾對告飼養之犬隻施暴導致不良於行，計算照護耗材及復健支出54萬7,500元及精神慰撫金15萬元，不僅未舉證，且法律上亦無對於寵物預防性醫療支出及精神慰撫金之請求權基礎，故被告以之所為抵銷抗辯，並無理由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69萬1,018元，及自民事準備一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兩造當時是同居伴侶關係，財務往來極其頻繁且混雜，原告雖提出匯款紀錄，然係基於共同生活費用之負擔或情感贈與，且刻意隱匿被告之現金支出，選擇性羅列單方紀錄，就原告所提出如附表所示金額之匯款紀錄，並未與原告成立借貸合意；而被告於交往期間提供整箱玉鐲物資供原告販售營生，原告迄未歸還亦未結算利潤，足證兩造為財務高度混同經濟共同體，即使遭原告脅迫期間仍持續支付GOOGLE、Adobe、Disney＋等高額訂閱費用供原告使用，與原告所刻意營造被告「欠債不還」的情況截然不同，可證明兩造間非單向借貸。又原告所提出113年3月29日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係發生於兩造分手之後，原告不斷騷擾、施壓，被告為息事寧人、徹底斷絕與原告糾纏，方提出「和解磋商」，惟此並不等同承認附表所示金額之每一筆款項為借貸，且「和解磋商」係在原告不斷施壓干擾被告的生活情況下，被告為求得生活清靜而進行，故「和解磋商」並未成立。另原告曾對被告所飼養之犬隻施暴，致被告需支出餘命照顧與醫療費用54萬7,500元及精神慰撫金15萬元，依法主張與原告本件請求金額抵銷。末兩造分手後已各自成家，被告甚至於分手後基於道義於原告家暴時提供實質協助，詎料原告基於報復心態提起本件訴訟，顯屬權利濫用且違反誠實信用原則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第63頁背面至第64頁)

　㈠兩造於109年至112年間為男女朋友關係。

　㈡原告有附表所示之原因而為支出，其支出項目同其所提出原證2所示各筆紀錄所載。

　㈢兩造於110年11月8日通訊軟體LINE對話「原告：欸承不承認欠我30萬，不要貼九釀鰻魚啦！殘忍」、「原告：欠我30萬你同不同意？」、「被告：同意啦!哪次不同意？」等語（以下合稱系爭對話紀錄1，見支付命令卷第37頁）。

　㈣兩造於分手後之113年3月29日於通訊軟體LINE對話「原告：相處36個月大小開銷只收你20」、「被告：所以總共多少？」、「原告：目前50我沒加別的」、「被告：目前...」、「原告：後來你也才還13000左右就是從你認50萬後還了13000」、「被告：我家電可以抵嗎？」、「原告：請鑑價估」、「被告：把型號給我。」、「原告：不然就是找二手頁面給我估算可以折多少哪一天如果回家拍反正你現在就是儘量還，以前該還的，我幫你拖了3年，我幫你借的我欠別人的銀行的我自己還清了你不要太誇張刷信用卡我也沒有算我全部自己繳我有哪裡多算？」、「被告：50可接受」等語（以下合稱系爭對話紀錄2，見本院卷第26頁）。

四、得心證之理由：

甲、先位之訴

　㈠按稱稱消費借貸者，謂當事人一方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而約定他方以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返還之契約，民法第474條第1項定有明文。是消費借貸於當事人間必本於借貸之意思合致，而有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之行為，始得當之。是以消費借貸，因交付金錢之原因多端，除有金錢之交付外，尚須本於借貸之意思而為交付，方克成立。倘當事人主張與他方有消費借貸關係存在者，自應就該借貸意思互相表示合致及借款業已交付之事實，均負舉證之責任，其僅證明有金錢之交付，未能證明借貸意思表示合致者，仍不能認為有借貸關係存在（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523號判決意旨參照）。又當事人之一方對他方負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給付義務而約定以之作為消費借貸之標的者，亦成立消費借貸，民法第474條第2項定有明文，即所謂準消費借貸，此仍須具備借用人與貸與人成立消費借貸之合意。前述規定之合意消費借貸，需當事人之一方對他方負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給付義務（即基礎債務），而合意以該債務作為消費借貸之標的，始能成立。

　㈡被告固不否認原告有附表所示之原因而為支出，其支出方式同原證2所示各筆紀錄所載，惟否認原告上開支出係基於兩造間消費借貸合意，原告自應就兩造間存在消費借貸法律關係負舉證責任。查，原告主張附表所為之支出觀其項目為雜支、房租及電費、匯款給綽號默默、匯款給王樣動物醫院、匯款給李銘育、匯款給王子榮等，均非移轉金錢於被告，核與消費借貸之法律要件未合，自不能成立消費借貸法律關係。

　㈢又原告雖提出系爭對話紀錄1、系爭對話紀錄2為證，用以證明兩造間有成立準消費借貸之合意。然查，兩造系爭對話紀錄1對話日期為「110年11月8日」核與原告附表支出期間顯不相符，益見系爭對話紀錄1顯非針對附表所示各筆支出所為之約定，自無以此認定有何準消費借貸合意。至系爭對話紀錄2之對話內容，被告雖向原告提及願負擔50萬元債務，惟其所同意負擔金額50萬元尚與附表金額69萬1,018.5元不符，更未特定與附表各標號「原因」之何筆金額有關，亦難以此證據遽認被告係同意以原告支出附表金額作為「準消費借貸」之標的。

　㈣基上，原告主張就69萬1,018元與被告成立消費借貸或準消費借貸法律關係，難認可採，故原告先位之訴依消費借貸關係請求被告清償69萬1,018元，尚無由准許，應予駁回。

乙、備位之訴

　㈠按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契約即為成立；當事人對於必要之點，意思一致，而對於非必要之點，未經表示意思者，推定其契約為成立，關於該非必要之點，當事人意思不一致時，法院應依其事件之性質定之，民法第153條定有明文。又法律行為以得否與其原因相分離，可分為要因行為（有因行為）及不要因行為（無因行為），前者如買賣、消費借貸等債權契約是；後者如處分行為、債務拘束、債務承認、指示證券及票據行為等屬之。民法上之典型契約固均屬有因契約，惟基於契約自由原則，當事人於不背於法律強行規定及公序良俗之範圍內，亦得訂定無因契約，此種由一方負擔不標明原因之契約，自屬無因行為；當事人訂立債務拘束契約之目的，在於不受原因行為之影響，及避免原因行為之抗辯（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1189號、102年度台上字第428號、102年度台聲字第212號裁判意旨參照）。又當事人為消弭紛擾並顧及情誼，得簽訂債務拘束契約，此屬無因債務契約，是一定債務存在或債務拘束之無因契約，得由當事人有效訂立。查：

　⒈觀之系爭對話紀錄2之內容乃係兩造於分手後，兩造為討論交往期間開銷負擔應由被告償還之數額，嗣經被告提議以家電扣抵部分數額，原告再以被告信用卡刷卡費用及其他墊款已經未向其請求等語，被告經考量後終同意以50萬元接受等情(見本院卷第26頁)，可徵系爭對紀錄2前後語意，被告先向原告確認其目前積欠金額為50萬元，經其提議以家電折抵、原告則另以其他費用未列入計算等情狀互為商討，最終其同意「50萬元」可接受而達成合意。可見兩造間之真意應係結算於交往期間一切債權債務關係，最終以其同意以50萬元達成合意，而不再錙銖必較究係出於交往期間之何筆墊款、雜支或其他法律關係（系爭對話紀錄1）成立之債，性質上應屬「債務拘束契約」，由被告向原告承諾以50萬元成立債務，依前開說明，原告自得依兩造間約定，請求被告清償50萬元債務。

　⒉至被告抗辯系爭對話紀錄2之「和解磋商」，係因原告於被告參與立法委員選舉關鍵時刻即115年（應係113年之誤載）1月6日，散布損害被告名譽資訊進行要脅的情況下所進行，故而未成立云云，並提出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為證(見本院卷第67至71頁)。惟按「被詐欺或被脅迫而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撤銷其意思表示。但詐欺係由第三人所為者，以相對人明知其事實或可得而知者為限，始得撤銷之。」、「被詐欺而為之意思表示，其撤銷不得以之對抗善意第三人。前條之撤銷，應於發見詐欺或脅迫終止後，一年內為之」，民法第92條、第93條前段亦有明文。查，被告因見原告於社群軟體散布其「欠錢不還，亂搞關係，把我當提款機 這種人要讓他繼續待在政壇噁心別人」等語(見本院卷第67頁)，再於113年1月6日經原告要求以「1/11前約一天把連帶保證人＋封口費10萬＋還款書給我，越快搞定我越快刪文」後(見本院卷第68頁)，兩造於113年3月29日以系爭對話錄紀2達成債務拘束契約之歷程，固可見被告係因原告於社群軟體之上開貼文內容而與原告進行協商，然於債務約束契約成立後，迄至本院115年3月23日言詞辯論期日止，被告尚未對原告撤銷其意思表示，為其所自陳（見本院卷第64頁背面），依前開規定，被告之撤銷權已因除斥期間經過而消滅，仍應受所為意思表示之拘束，要難依此而認兩造間債務拘束契約係不成立，是其上開所辯自無足採。

　㈡至被告雖又抗辯所飼養之犬隻，遭原告施暴成傷，受有餘命照顧與醫療費用54萬7,000元及精神慰撫金15萬元之損害，並以之金額與本件原告請求主張抵銷云云，然為原告所否認，復乏被告舉證以實其說，故被告此辯亦不可採。

　㈢第按權利之行使，不得違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民法第148條第1項固有明定。惟民法第148條權利濫用之禁止，係規定行使權利，不得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若當事人行使權利，雖足使他人喪失利益，而苟非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即不在該條所定範圍之內。查本件原告依債務約束契約所為之請求，乃係基於兩造交往期間約定應由被告所負擔之金錢債務，經認定如前。從而，原告於本件訴請被告依約給付，客觀上係為自己之利益，主觀上非以損害被告之利益為主要目的，而為權利之正當行使，自非權利濫用。被告辯稱原告本件請求違反誠信原則及權利濫用云云，並無足取。

　㈣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分別有明文規定。而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亦為同法第203條所明定。查本件為債務拘束契約之債，兩造未約定給付期限，又係以支付金錢為標的，則依上揭法律規定，原告就被告應給付之金額，併請求自民事準備一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5年3月10日（見本院卷第24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亦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先位以消費借貸法律關係為由，請求被告給付61萬1,018元，及自民事準備一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備位依系爭對話紀錄2所成立之無名契約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50萬元，及自民事準備一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5年3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核屬有憑，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六、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故不另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原告聲明願供擔保為假執行，就原告先位之訴部分，其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另備位之訴勝訴部分所命給付之金額未逾50萬元，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之規定，依職權酌定被告供所定金額之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併予駁回。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9　　日

　　　　　　　　　中壢簡易庭　　　法　官  劉哲嘉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9　　日

　　　　　　　　　　　　　　　　　書記官　施春祝

附表：

編號 原因 金　 額 （新臺幣） 期間 備註 甲 雜支(包含車用品、生活用品開支、被告與朋友吃飯酒錢、車資) 79,200元  109年11月30日起 至 112年1月28日止 各編號支出明細詳原證二所示      　乙 房租及電費 218,228.5元 109年12月2日起 至 111年12月15止  　丙 匯款給綽號默默  124,300元 109年12月15日起 至 112年1月16日止  　丁 匯款給王樣動物醫院   112,260元 110年10月25日起 至 110年11月10日止  　戊 匯款給李銘育   120,000元 110年10月5日起 至 111年4月26日止  　己 匯款給王子榮   37,030元 110年11月21日起 至 112年6月22日止    合計  691,018.5元  



　　　　　　　　　　　　　　　　　



